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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观应涉外法律思想初探

孙 炳 芳

（石家庄铁道大学 人文学院，河北　石家庄　０５００４３）

　　摘　要：郑观应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和实业家，在国门洞开、主权日削、利源外泄的大

变局中，为了维护国家主权，挽回利权，促使中外在平等友好的基础上进行交流，郑观应逐渐萌

发了处理中外交涉的涉外法律思想。围绕着主权、利权、人权，提出了一系列涉外法律原则主

张和实施建议，初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涉外法律思想。它体现了中国近代法律意识的觉醒，是
传统中国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化的重要标志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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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郑观应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和实业家，
早期改良派的集大成者。他生活的年代，中国正

处于国门洞开、主权日削、利源外泄的大变局中，
中国被强力卷入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。为了维

护国家主权，挽回利权，促使中外在平等友好的基

础上进行交流，郑观应逐渐萌发了处理中外交涉

的涉外法律思想。

一、郑 观 应 涉 外 法 律 思 想 的 基 本 原 则

和主张

围绕着主权、利权、人权，郑观 应 提 出 了 一 系

列涉外法律原则和主张：

（一）司法自主，反对领事裁判权

领事裁判权指帝国主义国家侨民不受居留国

法律管辖的非法特权。它是资本主义列强强迫清

朝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外国人主要特权

之一。领事裁判权是扩大了的治外法权，它严重

侵犯了中国的司法主权。在它的保护下，外国人

在中国的土地上可以无法无天，为所欲为，而不受

中国法律的管辖制裁。各通商口岸外国领事同中

国地 方 官 分 庭 抗 礼，在 中 外 交 涉 案 件 中，把 持 诉

讼，袒 护 洋 商，“人 命 有 时 不 必 偿，负 欠 有 时 不 必

赔。凡可以取悦于商人，可以尽护商之能事者，领

事无不可为所欲为。”使领事驻扎之地，几成为“国
中之国”［１］４２１。

郑观应对此深感愤慨，他严正指出：“地 无 论

大小，人无论贵贱，既乐居于此，皆宜受此地方官

之管束”［１］４２２。司法权既是国家主权的象征，又对

国家 主 权 有 维 护 作 用，决 不 容 许 别 国 干 涉 破 坏。
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，他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

加以论证。首先他援引《公法便览》第二节“凡遇

交涉，异 邦 客 商 一 切 章 程 均 由 各 国 主 权 自

定”［１］５４４，证明领 事 裁 判 权 是 违 背 国 际 公 法 的；另

一方面他又以日本经过明治维新，废除了领事裁

判权而行使独立自主的司法权为成功的范例，主

张效法日本变法自强，对不平等条约“亟宜尽力修

改”［１］４３７。因 此，面 对 中 国“海 禁 大 开，外 国 之 人

无处 不 至，凡 属 口 岸 无 不 通 商，交 涉 之 案 无 日 无

之”的局面，“中国亦宜于中外通商之地，专设刑司

以主中、外上控之案”，行使中国的司法主权［１］５０２。
司法自主是国家主权的一项重要内容，是国家主

权原则的重要体现，维护国家主权不受侵犯，是郑

观应涉外法律思想的核心。

（二）平等互惠，同享对等最惠国待遇

最惠国待遇指甲国通过条约或协定给予乙国

享受甲国给予任何第三国现行或将来的条约权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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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同等的待遇。可分为双方的最惠国待遇和片面

最惠国待遇两类，前者是互惠的、平等的，后者则

是单方的、无偿的。资本主义列强强加给清政府

的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最惠国待遇即属后者，它

是片面的、无限制的和无条件的，是资本主义列强

掠夺、奴役中国人民的重要手段。而中国在对外

关系、海外贸易等方面却享受不到对等的、互惠的

待遇。在外华人成为孤悬海外、任人歧视凌辱的

弃儿，毫无人权可言；涉外商务得不到保护，蒙受

损失。对此，郑观应感到痛心疾首，一连问了几个

为什么，表达了内心的愤慨：“华船至外国纳钞之

重，数倍于他国，何据而区别也？中国所征各国商

货关税甚轻，各国所征中国货税皆务从重，何出纳

之吝也？外国人至中国不收身税，中国人至外国

则身税重征。今英、美二国复有逐客之令，禁止我

国工 商 到 彼 贸 易 工 作，旧 商 久 住 者，亦 必 重 收 身

税，何相待之苛也？种种不合情，公于何有？法于

何有？”［１］３８８更 为 残 酷 的 是，不 法 奸 商 以 招 工 为

名，贩卖华人出洋为奴，称为“猪仔”，他们在海外

无人保护，任人驱使，命若草菅，处境十分悲惨，这
同在华洋人的境遇不可同日而语，简直是对西方

宣扬的人权平等的巨大嘲讽。
为了切实保护海外华人的生命财产 的 安 全，

在对外贸易中共享平等互惠的最惠国待遇，郑观

应提出一些保护性措施。

１．实施对等报复

郑观应指出：“通商之约必曰两国均益。今益

于人而损于我，则我亦以损人益我者报之。其人

如愿，则我以抵制者增我国所收于人之税；其人如

不愿，则我亦以抵制者裁彼国所收于我之税。必

使持平，方 不 至 俊 我 而 肥 彼 也。”［１］４３８在 关 税 方

面，若某国重收我某货之税，那么我国也重收某国

之税以相抵制；某国轻收我某货之税，那么我国亦

轻收某国某 货 之 税 以 相 酬 报。［１］５４４对 等 报 复 原 则

实质上也是平等互惠原则的一种反映，只不过不

是正面的而是反面的反映，即互不惠。对等报复

在国际法上是合法的，是平等互惠原则的引伸。

２．设领事以护华民

郑观应发现，近代以来，各国 商 人 来 华 通 商，
各国无不设立领事加以保护；但我国出洋贸易者、
海外佣工者不计其数，由于没有领事保护，常受外

洋凌辱，而无处申诉。因此，他指出，应该 按 西 方

惯例，凡华民寄居之地，亦设公使、领事，“遇有殴

争、欺侮、凌虐诸情节，则照会该处地方官，按照万

国公法，伸理其冤，辨析其事。华人在彼处滋生事

端，而不安本分者，治亦如之。”做到华洋平等，无

所偏袒，只 有 这 样 才 能 使“寄 寓 之 民 既 得 安 其 生

业，而贸易之途以开；佣工之人复得保其身命，而

荼毒之害可免”，达到保吾民御外侮的目的［１］２１。

３．用兵船武装护商

郑观应看到西方各国为了保护在华 侨 民、商

人的利益，纷纷以兵舰来拱卫，因此他认为要切实

保护海外华民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，也应派兵船

到各外洋商埠。应当指出以武力保护侨民、保护

通商原则上是违背国际法的，是殖民思想的一种

体现。郑观应提出这一点也是由当时的客观形势

和认识水平所决定的。

（三）关税自主，保护民族经济

税收权和 海 关 权 是 国 家 主 权 的 重 要 组 成 部

分。税收的目的有二：一是增加国家财政收，二是

引导和保护民族经济的发展，特别是关税还有保

护国内 市 场 的 作 用。但 是 由 于 不 平 等 条 约 的 保

护，外国商品只纳很轻的关税和子口半税即可“遍
行天下”，而中国商品却要在纳税之后，遇卡抽厘，
使中国商品成本大大高于外国商品，因而难以在

市场上同洋货相竞争。同时，列强还攫取“协定关

税”的特权，并把持中国的海关主权，使中国海关

和税收失 去 了 保 护 国 内 市 场 和 民 族 工 商 业 的 作

用，造成洋货税轻，土货税重，洋货泛滥，土货滞流

的局面，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。对此，作为实业

家的郑观应有着切身体验，他从维护中华民族尊

严和保护民族经济出发，提出了关税自主，收回海

关主权，重订税法等法律原则和主张。
郑观应认为税法、税收权属于国家内 政，“议

加、议 禁 可 以 自 主”，税 务 如 何 征 收，外 国 不 得 干

涉，条约不 能 限 制［１］４３８。为 了 加 强 民 族 工 业 产 品

的竞争能力，使华洋商品税收负担平等，他主张：
“裁撤厘金，加增关税，其贩运别口者仍纳半税，华
洋一律征 收”［１］５４５。不 仅 如 此，他 还 提 出“我 国 所

有者轻税以广去路、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遏来源”的
关税保护政 策，达 到“守 我 利 权，富 我 商 民”的 目

的［１］５４５。
海关行政主权自主是关税自主的首 要 前 提，

但是郑观应看到海关中担任比较高级和重要职务

的都是洋人，他们处处袒护洋商，刁难华商。他愤

然指出：“与其假手西人，袒护彼族，何若易用华人

之为愈乎？”因此，他主张更换税务司，以收回海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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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权，“应请明定章程，择三品以上官员曾任关道

熟悉情形者为总税务司。其各口税司、帮办等皆

渐易华人，照章办理，庶千万巨款权自我操，不致

阴袒西人阻挠税则，不特榷政大有裨益，而于中朝

国体所保全者为尤大也。”［１］５４６

二、郑观应涉外法律构想的实施

郑观应从维护中华民族尊严和发展民族工商

业的利益出发，提出了司法自主、平等互惠、关税

自主、货税平等，并制订统一交涉法来处理涉外案

件等一系列法律构想。

（一）破 除 传 统 观 念，运 用《万 国 公 法》
进行交涉

郑观应首先把希望寄托在运用《万国公法》进
行交涉上。他说：“交涉事件，折之以和约之经，公
法之理。可者许之，必信必果；苟有妨于国计民生

者，官可弃，头可断，此事终不可许。彼虽狡狯，其
奈我何？”［１］１８５郑 观 应 还 认 为 中 国 只 要 破 除 孤 芳

自赏、不屑与夷狄共处的传统观念，自视为万国之

一，就会受到公法的保护。
郑观应之所以这样重视公法，是由于 他 对 国

际公法认识的天真。他说：“公法者，万国之大和

约也”；“公法者，彼此自视其国为万国之一，可相

维系，而不可相统属之道也”。他认为《万国公法》
包括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律例，不

管是哪一方面，其基本精神是：各国之权利，“皆其

所自有，而他人不得夺之”；按公法，“决无可以夺

人与甘夺于人之理。”［１］１７５“公法一出，各国皆不敢

肆行，实于世道民生，大有裨益。”［１］６６

办理中外交涉之初，由于不谙公法而 受 西 方

蒙蔽，签订了不平等条约，严重损害了国家权益和

商民的利益，为了挽回利权，维护民族尊严，保证

华洋人权平等，他提出解决的办法是按照公法精

神，于条约期满之时将其修订为平等互利的条约，
在这里郑观应将事情看得太简单，太天真，这无异

与虎谋皮！他还甚至幻想，一国若敢违背公法，恃
强凌 弱，各 国 将 共 同 兴 兵 讨 伐，以 维 护 公 理 和 正

义。这表明郑观应还没有清醒地认识到帝国主义

本是一丘之貉，侵略、掠夺是其本性。

（二）编 订《中 西 交 涉 则 例》，统 一 处 理

涉外案件

中国开关之后，中西交往日增，涉外案件不断

发生，但在法律适用问题上，外国往往以中国刑律

严酷，不若外国宽严有制为借口，拒绝适用中国法

律。对此，郑观应在坚持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不

受侵犯的原则下，也主张借鉴参酌西方律例，改革

中国成法，实现中外法律接轨，以适应新形势。
为了统一处理涉外案件，郑观应认为 应 该 召

集洞悉中外律例，周知彼国文字、政教、风俗的“善
办交涉之人”，“集群策群力”，并且延请外国著名

律师学者，“遍考中西律例及条约公法诸书，据理

持平，定为《中西交涉则例》一书”［１］４２４，作为处理

涉外案件的统一实体法，这样“以西例治西人，则

彼无可规避；以西例治华人，则我亦免偏佑”［１］４２５。
同时，将每年交涉案例编订成册，分送有关部门和

人员，以备考证、监督，使法律双方当事人的正当

权益得到切实保护。
另外，郑观应还主张学习西方的现代 审 议 制

度，将律师制度、陪审制度引入中国，改革中国传

统的诉讼审理制度，以促进中国法制建设的近代

化。

（三）决 胜 于“商 战”，为 涉 外 法 律 实 施

奠定强大的国力后盾

郑观应对公法是这样理解的，也认为 应 该 是

这样做的，但事实却打碎了他天真的幻想。多年

来同外国资本主义打交道的过程中，他发现外国

侵略者嘴里讲的和实际做的却大相径庭，他们在

条约中声明“不得视中国在公法之外”，但处处不

按条约、不按公法办事，甚至违背公法欺侮中国，
中西交往中存在的种种不平等现象并没有改变，
国内洋人洋商依然享有特权，海外领事形同虚设，
起不到应有的作用，侨民依然受歧视。郑观应对

此作了痛苦地反思，虽然“公者非一国所得而私，
法者和国 胥 受 其 范”［１］６６，但 有 强 权 者 却 不 受 其

范，公法不公，奈何？他开始意识到，运用 公 法 保

护国家权 益 同 国 家 强 弱 密 切 相 关，“势 强 则 理 亦

强，势 弱 则 理 亦 弱，势 均 力 敌，方 可 以 言 理，言 公

法”［１］８０８。郑 观 应 痛 切 地 指 出：“故 有 国 者，惟 有

发愤自强，亦可得公法之益。倘积弱不振，虽有百

公法何补哉？”［１］３８９

只有建立在富强基础上，以强大的综 合 国 力

作后盾，才能有效地运用公法、同列强作斗争，修

改不平等条约；郑观应所构想的涉外法律原则才

能真正得以贯彻。因此，在郑观应思想中，如何致

国家于富强是其中心内容。他极力主张学习西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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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进科技文化甚至政治制度，不仅同西方进行“兵
战”，更重要的是同它们进行“商战”，大力发展民

族工商业，同列强决胜于商战。
经过几十年社会实践和对中国遭遇 的 剖 析，

郑观应逐渐认识到强权就是真理，弱肉强食就是

殖民时代的竞争法则和生存法则，他将法律思想

同致国家富强的“商战”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，无

疑是他认识上的一大进步。

三、结论

尽管郑观应对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缺乏理性

的区别而统称为万国公法，并对此抱有不切实际

的幻想，但他的涉外法律思想中明确体现了国际

法的某些重要原则，如国家主权原则，平等互利原

则，合理适用法律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原则等，初
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涉外法律思想。

郑观应不仅提出了运用公法原则处理外交事

务的主张，而且还根据公法提出了许多御侮求强、
维护国家主权等颇有见地的建议，主张参酌中西

律例制定统一实体法来处理涉外案件，提出要改

变成法，采纳西方近代审议制度；主张学习西方先

进科技文化特别是政治制度，大力发展民族工商

业，同列强决胜于商战等等，已经突破了洋务派只

学习西方坚船利炮等物质层面的局限，开始触及

到改革中国政治制度这一深层的重大课题。
郑观应的涉外法律思想表明了近代中国人已

开始摆脱传统的法律观念和天朝意识，重新审视

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，并试图利用法律作为武器，
来维 护 国 家 和 民 族 权 益，促 进 中 外 的 友 好 往 来。
它体现了中国近代法律意识的觉醒，是传统中国

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化的重要标志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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